
风险影响了法律什么

风险离我们很近，又离我们很远。离我们很近，是因为已经发生的事件让我们直觉地知 

道 ，我们身处其中的水、空气、土地、食品、药品、电力、金融、互联网等，都隐藏着对人体健康和 

社会秩序构成危害的潜在因素；离我们很远，是因为已经发生的事件，并不能让我们确信无疑 

地知道，未来的危害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在多大范围内发生。为了获得眼前的、可知 

的、有时是巨大的利益，我们在很多情况下会自觉不自觉地以一种风险离我们很远的态度来对 

待风险，犯懒地放弃对不确定性危害的算计或商谈。然而，当实际损害事件发生后，风险离我 

们很近的意识又往往会占领我们的思维，促使我们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地对待此类风险，甚或 

牺牲眼前的、可得的、也许是巨大的利益。

这种似是而非、摇摆不定的感觉，恰恰折射出风险本身因已知与未知、客观现实与主观建 

构杂错而滋生的不确定性，对我们的“知”与“行”造成的影响。而影响的直接或间接后果，就是 

作为风险载体的技术、制度，是否或者多大程度可以被我们接受；就是与采取这些技术、制度相 

关的决策或行动，是否或者多大程度可以被我们接受；就是为了获益而可接受的风险一旦转为 

损害事实，谁应该为损害事前或事后负责或买单等。较为明显地，诸如此类问题皆内含对制造 

或可能制造风险的行为加以某种规范的期待。由此，作为规范体系之一，法律不可能对此期待 

无动于衷。

本刊这次以“风险社会中的行政法与法”为主题的研讨，意在描述和分析风险、风险社会究 

竟有没有对两大部门法域一 行政法与刑法一 产生影响，如有的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 

我国的行政法学领域，此类研究至少在八年以前就已展开。除了李海平、宋华琳早先的两篇文 

章在一般意义上阐述面对风险社会、风险规制的行政法转型或变迁之外，更多的学术努力是结 

合具体领域或事例，针对风险规制或风险治理的原则、规则和制度而展开，偶或延伸至对传统 

或一般行政法的反省。此次刊发的戚建刚、金自宁、赵鹏的文章，也是在此维度上铺陈的。

金自宁通过观察深圳西部通道环评事件，意在论证公众参与对一个往常被认为由专家支 

配的环境影响评价过程的意义及可能性。相得益彰的是，赵鹏以食品加碘风险评估为例，探讨 

传统上属于科学专家专属领域的风险评估如何受到决策者政策偏好的影响以及法律应该如何 

对待“服务于政策制定的科学”。略有不同的是，前者关注普通公众的参与和接受，后者更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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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科学共同体对科学性的保障。戚建刚则结合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尝试建立了风险认知的两 

种理想类型一 现实主义模式和建构主义模式，并细致入微地论述了这两种模式在食品安全 

监管中的不同反射，而其对建构主义模式的倾向可见一斑。

相较而言，陈兴良、劳东燕两位刑法学者为本次专题研讨贡献的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是针 

尖对麦芒的。前者的基本立场是风险社会理论所指的风险与风险刑法所谓之风险截然不同， 

根本不可能进入刑法调整范围，并批评风险刑法学说乃无根之木，难有长久的学术积淀；后者 

则持认真对待风险社会对刑法及刑法理论已经产生的影响的立场，并试图描述此种影响之体 

现。与行政法学者不同，两位都在议论风险社会及风险社会理论是否已经对整个刑法教义学 

有所投射，而本次所刊发的行政法论文并未进行类似的行政法教义学层面的整体观察与反思。

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一个有趣的现象上。截 止 2 0 1 3年 1 2 月 8 日（本编者按撰写完成之 

日），根据在“中国知网”上的搜索，题名中出现“风险刑法”一词的论文（含期刊论文和研究生毕 

业论文），共 有 4 5 篇 ；而题名中出现“风险行政法”一词的论文，却 是 0 篇。这就牵扯出专题研 

讨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本刊主编梁根林教授与我最初想到这种交流 

的可能性时，都不免为之兴奋。我们相信，两个领域的学者都渴望了解双方在讨论风险刑法或 

风险规制 /治理时，是否在运用同样或类似意义的风险概念，是否大致受到风险社会理论的影 

响。这次专题讨论以及为完善论文而于 2 0 1 3年 1 1 月 3 0 日召开的以“风险社会中的行政法与 

刑法”为题的学术研讨会，并未就以上问题给出确定无疑的答案。但是，与会的刑法、行政法学 

者都普遍感受到较之以往对彼此领域的研究有了更深的了解。若本期专题论文的读者也能有 

相似的感受，那么，专题策划可谓至少成功泰半。若读者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对“风险与 

法律”议题的兴趣，并作出新的学术贡献，那么，专题策划者自然是喜出望外的。可惜的是，本 

专题对其他部门法有所疏漏，个中遗憾，待日后补善。

沈 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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